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2162號

原      告  慶祥匯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育倫  

訴訟代理人  謝庭恩律師

複 代理 人  簡欣柔律師                     

被      告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蔡秉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萬玖仟柒佰伍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

二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玖萬玖仟柒佰伍拾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0年12月20日簽立經公證之房

屋租賃契約書，約定由被告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

區○○○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自

100年12月21日起至108年7月20日止，每月租金新臺幣（下

同）6萬6,000元，保證金為13萬元，而兩造復於107年9月14

日簽立經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由被

告繼續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自108年7月21日起至

114年7月20日止，每月租金9萬5,000元，保證金為13萬

8,000元。又因被告於112年8月21日寄發臺北西松郵局第

003185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依系爭租約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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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定向原告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故系爭租約應已於112年9

月20日終止，兩造並約定於112年10月20日點交系爭房屋。

然因被告前曾將系爭房屋內之隔間牆拆除、廁所拆除及進行

室內裝潢，故原告曾分別於112年8月29日、112年9月18日及

112年10月30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欲與被告就系爭房屋

回復原狀等事項進行協商，惟因最終未達成共識而未於112

年10月20日完成點交。然被告卻於未經原告同意之情形下，

逕自於112年10月20日匯款6萬1,322元予原告，並主張上開

金額為租金及違約金扣抵保證金後之費用，並於112年10月

20日以掛號寄送之方式將系爭房屋之鑰匙及遙控器寄送予原

告，惟被告又於112年11月間，自行進入系爭房屋將未回復

原狀之電表電箱自行拆除並裝置於原址，並於113年1月11日

再寄發台北西松郵局第000192號存證信函向原告表示系爭房

屋之復原工程已完成，顯見被告並未拋棄占有系爭房屋。故

因系爭租約係被告依第10條約定提前終止，被告自應賠償原

告1個月租金計9萬9,750元（計算式：月租金9萬5,000元

×1.05＝9萬9,750元），且因被告自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

11月20日仍持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被告亦應給付原告2個

月租金及違約金計39萬9,000元（計算式：9萬9,750元×4＝

39萬9,000元）。而上開費用經扣除被告於112年10月20日匯

款之6萬1,322元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43萬7,428元【計算

式：（9萬9,750元＋39萬9,000元）－6萬1,322元＝43萬

7,428元】，爰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3萬7,4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已提前2個月以書面通知原告將提前終止系

爭租約，並請原告於112年9月6日至系爭房屋協商恢復工程

之細節及於112年10月20日點交系爭房屋，惟原告除拒不出

面外，亦提出被告應告知恢復工程之項目、材料及廠牌等要

求而拒絕配合被告簽署室內裝修申請文件，致被告未能於期

限內完成恢復工程，故被告係因原告未於112年9月6日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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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於112年9月18日前提供室內裝修申請文件，僅能於112年

10月18日自行完成恢復工程，並檢附當日完工照片予原告，

及再次請原告於112年10月20日出面點交，惟原告於112年10

月20日仍拒絕點交，故被告遂於112年10月20日寄還系爭房

屋之3支遙控器及3副鑰匙，惟其中1支遙控器及1副鑰匙寄送

至原告桃園住所卻遭退回。又因兩造並未就系爭房屋「回復

原狀」為任何約定，故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被告於交還

系爭房屋時僅須恢復隔間牆與廁所之原使用工程，故被告無

須依原告指定之材料、圖說等方式施工，而因被告前已支付

保證金13萬8,000元，故經扣除被告應繳納之電費滯納金178

元（包含95年8月7日及95年10月9日）、於112年9月21日起

至112年10月20日應給付之租金9萬9,750元（計算式：月租

金9萬5,000元×1.05＝9萬9,750元）及1個月違約金9萬9,750

元後，被告僅需再支付6萬1,322元（包含營業稅5％），且

被告業於112年10月20日以匯款方式支付予原告。另因原告

已提前2個月通知原告終止系爭租約，係原告拒絕配合簽署

室內裝修申請文件，致被告未能如期完成恢復工程，故原告

起訴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顯無理由。再者，被告於100年

間承租系爭房屋後並未移動原告之電錶及電箱，僅係向台電

取消並申請拆除電錶，而申請之原因係為合併使用臺北市

○○區○○○路00號1樓統一超商便利商店之電錶，且被告

已於112年10月16日繳清電錶暨線路設置費，並於112年10月

17日將電錶暨線路裝設完成，已可正常供電，並未影響原告

出租或使用系爭房屋，且縱使被告並未變更戶名，然僅會造

成電費由未變更之用戶繳納，並未影響系爭房屋之使用。此

外，倘鈞院認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然因被告已因顧念

雙方長久情誼而額外將系爭房屋之鐵捲門、廁所及天花板等

設施裝修至一般客觀可使用之功能及狀態，原告已可立即再

行利用或出租予他人，且原告亦早已於112年11月張貼出租

公告，而被告亦額外給付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

之租金9萬9,750元予原告，顯見被告並未侵害原告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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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鈞院予以酌減，並請求將應繳付之租金及違約金與被告前

已繳付之保證金13萬8,000元相互抵扣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07年9月14日簽立系爭租約，約定租賃

期間自108年7月21日起至114年7月21日，租金每月9萬

5,000元，保證金13萬8,000元，業據提出系爭租約為證

（見本院卷第23至27頁），核屬相符，且為被告所不爭

執，堪信為真實。又原告主張因被告前依據系爭租約第10

條約定於112年8月21日向被告寄發系爭存證信函為函到後

1個月即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並請原

告於112年10月20日進行點交系爭房屋，且因被告於112年

11月間仍進入系爭房屋進行電錶箱之回復原狀，足認被告

至112年11月20日仍有使用系爭房屋，故被告除應依系爭

租約第10條賠償原告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1個月租金外，

尚應依系爭租約第11條給付自112年9月20日系爭租約終止

後至112年11月20日日止，持續使用系爭房屋之租金及按

房屋租金1倍計算之違約金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

前揭情詞置辯。茲就原告請求分述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1個月租金部分：

　　　依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本契約期限屆滿前：☐不得終

止租約。■得終止租約，但應於壹個月前通知甲方（即原

告），並須賠償甲方當期壹個月租金。」（見本院卷第26

頁）。查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為108年7月21日起至114年7

月21日止，已如前述，而原告主張被告前已依據系爭租約

第10條之約定，於112年8月21日向其寄發系爭存證信函表

示，於函到後1個月即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並表

示將於112年10月20日與原告進行點交系爭房屋，業據提

出系爭存證信函為證（見本院卷第29至31頁），核屬相

符，且被告對此並未爭執，堪信為真實，是被告終止系爭

租約之程序應已合於系爭租約第10條之約定，可認系爭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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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已於112年9月20日合法終止。至被告辯稱兩造係於112

年10月20日始點交系爭房屋，故系爭租約應係於112年10

月20日始為終止云云。然因系爭租約第11條已明文約定：

「…乙方（即被告）應於租約期滿、或終止時，將租賃房

屋遷讓交還給甲方，不得藉詞任何理由，繼續使用本租賃

房屋，…」（見本院卷第26頁），是縱兩造係於112年10

月20日進行點交系爭房屋，此乃被告履行上開系爭租約約

定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之義務，核與系爭租約之終止與否無

涉，故被告上開所辯，並無可採。從而，原告依據系爭租

約第10條約定請求被告賠償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當期1個

月租金即9萬9,750元（含稅：9萬5,000元×1.05＝9萬

9,750元），應屬有據。

　 2、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延遲搬遷以2個月租金計算之違約金部

分：

　　⑴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乙方如擬在租賃房屋上為裝設

及加工者，應事先徵得甲方之同意，並應由乙方自行負擔

費用暨自負管理維護之責，且不可損害房屋結構及影響其

安全。於交還租賃房屋時，乙方應負責以類似材質恢復西

寧18號與18之1號隔間牆與廁所之原始用功能。」（見本

院卷第26頁）。準此，被告若欲就系爭房屋為裝設或加

工，必須經過原告之同意始得為之，又經原告同意裝設或

加工之部分，被告僅需就系爭房屋之隔間牆及廁所之部分

以類似材質回復其原始功能，先予敘明。

　　⑵原告主張112年10月20日點交時，被告尚有隔戶承載牆未

回復、騎樓天花板與照明及電錶箱等均未回復原狀等語，

固據提出開寧門市關店恢復工程明細表及照片等件為憑

（見本院卷第63至69頁）。惟查，被告就原告同意於系爭

房屋裝設或加工之部分，僅需就隔間牆及廁所部分以類似

材質回復其原始功能，已如前述，是原告上開所指騎樓天

花板及照明未回復等部分，即非被告所應回復原始功能之

範疇。又系爭房屋隔間牆部分，被告辯稱其業已類似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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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其功能，並於112年10月18日以臺北西松郵局第

003959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3539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

已完成復原工程，業據提出系爭3593號存證信函及照片等

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41至175頁），核屬相符；且參以兩

造於112年10月20日進行點交後，原告復於112年10月30日

以臺北光華郵局第000599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599號存

證信函）發函予被告，針對隔間牆部分亦僅表示被告未依

建築第77-2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及相關建築物安

全法規等規定申請施工許可及竣工合格等情，此有系爭

599號存證信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至56頁），但未

表示被告未就隔間牆予以回復，堪認被告確實已將系爭房

屋之隔間牆以類似材質回復其原始功能，至於是否申請施

工許可抑或竣工許可，則因系爭租約對此並無明文約定，

自難以此認定被告尚未就隔間牆予以回復其功能。

　　⑶又原告主張被告並未將電錶箱回復原狀部分，查原告主張

被告係在未經原告之同意下逕行拆除電錶箱，業據提出照

片為憑（見本院卷第69頁），因被告並未否認有將電錶箱

拆除，且被告亦未舉證說明其電錶箱之拆除係經過原告之

同意，則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終止後被告應將未經其同意拆

除之電錶箱予以回復原狀，應屬有據。而被告辯稱其已於

112年10月17日將拆除之電錶箱裝設完成並已正常送電，

業據提出臺灣電力公司網路櫃臺申請案件進度查詢為憑

（見本院卷第235頁、第287頁）。原告雖未否認被告於

112年10月17日已將電錶箱裝設送電完成，惟主張因被告

未將電錶箱裝設至原本位置，且依據台電線路遷移及其他

用電申請須知（三）5.規定：「未經申請並獲同意而擅自

移動電度錶位置者，因已違反本公司營業規章有關規定，

本公司得予拆表停止供電。」，勢將導致系爭房屋無法再

行出租使用云云，固據提出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69

頁）。惟查，被告嗣後亦已於112年10月31日將電錶箱裝

設回原位置，亦據提出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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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參以原告自承目前系爭房屋有出租，且沒有不能供電之

反應等語（見本院卷第311頁）。以上，堪認被告已於112

年10月31日將系爭房屋之電錶箱裝設回復至原有位置，且

無論被告於112年10月17日未將電錶箱裝設至原有位置

時，抑或於112年10月31日始將電錶箱裝設至原有位置

時，該電錶箱之送電功能均屬正常，應無影響系爭房屋之

使用，故原告上開主張，並無可採。另參諸被告於112年8

月21日即以系爭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於112年9月20日終止

系爭租約，且兩造亦於112年10月20日進行點交系爭房

屋，是縱原告主張112年10月20日並未完成點交，然進行

點交當天，被告僅需就隔間牆及廁所部分進行回復其功

能，而被告亦已完成隔間牆及廁所功能之回復，已如前

述，又當時雖有電錶箱尚未裝設回復至原有位置，然電錶

箱未裝設回復至原有位置，並無礙系爭房屋正常送電之功

能，亦如前述，是112年10月20日被告既已向原告為拋棄

系爭房屋占有之意思表示，且系爭房屋自始亦無因電錶箱

導致送電功能異常之情形，則可認被告應已於112年10月

20日遷讓交還系爭房屋。

　　⑷依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乙方應於租約期滿、或終止

時，將租賃房屋遷讓交還給甲方，不得藉詞任何理由，繼

續使用本租賃房屋，亦不得要求任何搬遷費或其他名目之

費用，乙方未即時遷出返還房屋時，甲方得向乙方請求自

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至遷讓完竣日止按照房租壹

倍計算之違約金。」（見本院卷第26頁）。原告固主張被

告迄至112年11間仍至系爭房屋拆裝電錶箱，足見被告仍

持續使用系爭房屋，故應賠償自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

11月20日止以2個月租金計算之違約金云云。查系爭租約

已於112年9月20日合法終止，且被告應已於112年10月20

日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均如前述，則112年9月21日起至

112年10月20日止，原告依據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請求被

告給付依照房屋租金1倍計算之違約金9萬9,720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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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9萬5,000元×1.05＝9萬9,750元），應屬有據，逾此

部分，不得請求。

　　⑸至被告辯稱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應予酌減云云。按約定之違

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固

定有明文。惟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

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

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

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

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

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

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

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

之本旨。查兩造均為公司，締約能力相當，雙方於訂約

時，已能考量己方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他方違約時己

方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於平等地位自主決

定違約金之多寡，作為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預定金額，

則被告既已違約，已如前述，自應遵照系爭租約第11條之

約定給付違約金。除此之外，被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

違約金有何過高情形，故本院不予以酌減。

　 3、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延遲搬遷以2個月租金計算之金額部

分：

　　⑴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後，迄至112

年11月20日仍有持續占用系爭房屋，故依據系爭租約第11

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

之2個月租金。惟因系爭租約終止後被告已無再行給付原

告租金之義務，是原告依據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2個月

租金，固屬無據。惟按於簡易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

244條第1項第2款所定事項，原告於起訴時得僅表明請求

之原因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28條第1項定有明文。至民事

訴訟所謂不干涉主義（廣義的辯論主義）係指當事人所未

聲明之利益，不得歸之於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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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亦不得斟酌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88條之規定自

明。至於適用法律係法官之職責，不受當事人所主張法律

見解之拘束，故辯論主義之範圍僅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及其

所憑之證據，而不及於法律之適用。是原告於本件簡易訴

訟程序中所主張為被告於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後，

迄至112年11月20日仍有持續占用系爭房屋之原因事實，

則本院自即得依職權適用法律而與一般通常訴訟程序不

同。

　　⑵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179條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可能獲得

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有他

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

金之利益。查系爭租約於112年9月20日終止後，被告已失

去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權利，仍消極不遷讓並繼續使用系

爭房屋迄至112年10月20日止，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

利益，依據民法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

付自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遷讓返還系爭房屋

之日止，以相當於1個月租金9萬9,720元（含稅：9萬

5,000元×1.05＝9萬9,750元）計算之不當得利。

 4、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29萬9,250元（計算

式：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1個月租金9萬9,750元＋違約金1個

月9萬9,750元＋不當得利1個月租金9萬9,750元＝29萬9,250

元）。然因被告簽立系爭租約時已有給付原告保證金13萬

8,000元，且被告辯稱租賃期間有為原告代繳電費178元，原

告亦表示同意自請求金額中抵扣（見本院卷第312頁），故

經核算後被告應再行給付原告16萬1,072元【計算式：（29

萬9,250元－178元）－保證金13萬8,000元＝16萬1,072

元）。又因被告辯稱其已匯款6萬1,322元予原告，亦據提出

匯款證明為憑（見本院卷第177頁），原告對此亦未爭執

（見本院卷第13頁），堪認真實。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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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萬9,750元（計算式：16萬1,072元－6萬1,322元＝9萬

9,750元），應屬有據，逾此部分，不得請求。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萬9,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7日(見本院卷第101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

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款訴訟

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

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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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2162號
原      告  慶祥匯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育倫  
訴訟代理人  謝庭恩律師
複 代理 人  簡欣柔律師                      
被      告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蔡秉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萬玖仟柒佰伍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二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玖萬玖仟柒佰伍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0年12月20日簽立經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約定由被告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自100年12月21日起至108年7月20日止，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6萬6,000元，保證金為13萬元，而兩造復於107年9月14日簽立經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繼續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自108年7月21日起至114年7月20日止，每月租金9萬5,000元，保證金為13萬8,000元。又因被告於112年8月21日寄發臺北西松郵局第003185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依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向原告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故系爭租約應已於112年9月20日終止，兩造並約定於112年10月20日點交系爭房屋。然因被告前曾將系爭房屋內之隔間牆拆除、廁所拆除及進行室內裝潢，故原告曾分別於112年8月29日、112年9月18日及112年10月30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欲與被告就系爭房屋回復原狀等事項進行協商，惟因最終未達成共識而未於112年10月20日完成點交。然被告卻於未經原告同意之情形下，逕自於112年10月20日匯款6萬1,322元予原告，並主張上開金額為租金及違約金扣抵保證金後之費用，並於112年10月20日以掛號寄送之方式將系爭房屋之鑰匙及遙控器寄送予原告，惟被告又於112年11月間，自行進入系爭房屋將未回復原狀之電表電箱自行拆除並裝置於原址，並於113年1月11日再寄發台北西松郵局第000192號存證信函向原告表示系爭房屋之復原工程已完成，顯見被告並未拋棄占有系爭房屋。故因系爭租約係被告依第10條約定提前終止，被告自應賠償原告1個月租金計9萬9,750元（計算式：月租金9萬5,000元×1.05＝9萬9,750元），且因被告自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仍持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被告亦應給付原告2個月租金及違約金計39萬9,000元（計算式：9萬9,750元×4＝39萬9,000元）。而上開費用經扣除被告於112年10月20日匯款之6萬1,322元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43萬7,428元【計算式：（9萬9,750元＋39萬9,000元）－6萬1,322元＝43萬7,428元】，爰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3萬7,4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已提前2個月以書面通知原告將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並請原告於112年9月6日至系爭房屋協商恢復工程之細節及於112年10月20日點交系爭房屋，惟原告除拒不出面外，亦提出被告應告知恢復工程之項目、材料及廠牌等要求而拒絕配合被告簽署室內裝修申請文件，致被告未能於期限內完成恢復工程，故被告係因原告未於112年9月6日到場及於112年9月18日前提供室內裝修申請文件，僅能於112年10月18日自行完成恢復工程，並檢附當日完工照片予原告，及再次請原告於112年10月20日出面點交，惟原告於112年10月20日仍拒絕點交，故被告遂於112年10月20日寄還系爭房屋之3支遙控器及3副鑰匙，惟其中1支遙控器及1副鑰匙寄送至原告桃園住所卻遭退回。又因兩造並未就系爭房屋「回復原狀」為任何約定，故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被告於交還系爭房屋時僅須恢復隔間牆與廁所之原使用工程，故被告無須依原告指定之材料、圖說等方式施工，而因被告前已支付保證金13萬8,000元，故經扣除被告應繳納之電費滯納金178元（包含95年8月7日及95年10月9日）、於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應給付之租金9萬9,750元（計算式：月租金9萬5,000元×1.05＝9萬9,750元）及1個月違約金9萬9,750元後，被告僅需再支付6萬1,322元（包含營業稅5％），且被告業於112年10月20日以匯款方式支付予原告。另因原告已提前2個月通知原告終止系爭租約，係原告拒絕配合簽署室內裝修申請文件，致被告未能如期完成恢復工程，故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顯無理由。再者，被告於100年間承租系爭房屋後並未移動原告之電錶及電箱，僅係向台電取消並申請拆除電錶，而申請之原因係為合併使用臺北市○○區○○○路00號1樓統一超商便利商店之電錶，且被告已於112年10月16日繳清電錶暨線路設置費，並於112年10月17日將電錶暨線路裝設完成，已可正常供電，並未影響原告出租或使用系爭房屋，且縱使被告並未變更戶名，然僅會造成電費由未變更之用戶繳納，並未影響系爭房屋之使用。此外，倘鈞院認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然因被告已因顧念雙方長久情誼而額外將系爭房屋之鐵捲門、廁所及天花板等設施裝修至一般客觀可使用之功能及狀態，原告已可立即再行利用或出租予他人，且原告亦早已於112年11月張貼出租公告，而被告亦額外給付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之租金9萬9,750元予原告，顯見被告並未侵害原告之權益，請鈞院予以酌減，並請求將應繳付之租金及違約金與被告前已繳付之保證金13萬8,000元相互抵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07年9月14日簽立系爭租約，約定租賃期間自108年7月21日起至114年7月21日，租金每月9萬5,000元，保證金13萬8,000元，業據提出系爭租約為證（見本院卷第23至27頁），核屬相符，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又原告主張因被告前依據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於112年8月21日向被告寄發系爭存證信函為函到後1個月即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並請原告於112年10月20日進行點交系爭房屋，且因被告於112年11月間仍進入系爭房屋進行電錶箱之回復原狀，足認被告至112年11月20日仍有使用系爭房屋，故被告除應依系爭租約第10條賠償原告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1個月租金外，尚應依系爭租約第11條給付自112年9月20日系爭租約終止後至112年11月20日日止，持續使用系爭房屋之租金及按房屋租金1倍計算之違約金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原告請求分述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1個月租金部分：
　　　依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本契約期限屆滿前：☐不得終止租約。■得終止租約，但應於壹個月前通知甲方（即原告），並須賠償甲方當期壹個月租金。」（見本院卷第26頁）。查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為108年7月21日起至114年7月21日止，已如前述，而原告主張被告前已依據系爭租約第10條之約定，於112年8月21日向其寄發系爭存證信函表示，於函到後1個月即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並表示將於112年10月20日與原告進行點交系爭房屋，業據提出系爭存證信函為證（見本院卷第29至31頁），核屬相符，且被告對此並未爭執，堪信為真實，是被告終止系爭租約之程序應已合於系爭租約第10條之約定，可認系爭租約已於112年9月20日合法終止。至被告辯稱兩造係於112年10月20日始點交系爭房屋，故系爭租約應係於112年10月20日始為終止云云。然因系爭租約第11條已明文約定：「…乙方（即被告）應於租約期滿、或終止時，將租賃房屋遷讓交還給甲方，不得藉詞任何理由，繼續使用本租賃房屋，…」（見本院卷第26頁），是縱兩造係於112年10月20日進行點交系爭房屋，此乃被告履行上開系爭租約約定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之義務，核與系爭租約之終止與否無涉，故被告上開所辯，並無可採。從而，原告依據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請求被告賠償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當期1個月租金即9萬9,750元（含稅：9萬5,000元×1.05＝9萬9,750元），應屬有據。
　 2、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延遲搬遷以2個月租金計算之違約金部分：
　　⑴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乙方如擬在租賃房屋上為裝設及加工者，應事先徵得甲方之同意，並應由乙方自行負擔費用暨自負管理維護之責，且不可損害房屋結構及影響其安全。於交還租賃房屋時，乙方應負責以類似材質恢復西寧18號與18之1號隔間牆與廁所之原始用功能。」（見本院卷第26頁）。準此，被告若欲就系爭房屋為裝設或加工，必須經過原告之同意始得為之，又經原告同意裝設或加工之部分，被告僅需就系爭房屋之隔間牆及廁所之部分以類似材質回復其原始功能，先予敘明。
　　⑵原告主張112年10月20日點交時，被告尚有隔戶承載牆未回復、騎樓天花板與照明及電錶箱等均未回復原狀等語，固據提出開寧門市關店恢復工程明細表及照片等件為憑（見本院卷第63至69頁）。惟查，被告就原告同意於系爭房屋裝設或加工之部分，僅需就隔間牆及廁所部分以類似材質回復其原始功能，已如前述，是原告上開所指騎樓天花板及照明未回復等部分，即非被告所應回復原始功能之範疇。又系爭房屋隔間牆部分，被告辯稱其業已類似材質回復其功能，並於112年10月18日以臺北西松郵局第003959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3539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已完成復原工程，業據提出系爭3593號存證信函及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41至175頁），核屬相符；且參以兩造於112年10月20日進行點交後，原告復於112年10月30日以臺北光華郵局第000599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599號存證信函）發函予被告，針對隔間牆部分亦僅表示被告未依建築第77-2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及相關建築物安全法規等規定申請施工許可及竣工合格等情，此有系爭599號存證信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至56頁），但未表示被告未就隔間牆予以回復，堪認被告確實已將系爭房屋之隔間牆以類似材質回復其原始功能，至於是否申請施工許可抑或竣工許可，則因系爭租約對此並無明文約定，自難以此認定被告尚未就隔間牆予以回復其功能。
　　⑶又原告主張被告並未將電錶箱回復原狀部分，查原告主張被告係在未經原告之同意下逕行拆除電錶箱，業據提出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69頁），因被告並未否認有將電錶箱拆除，且被告亦未舉證說明其電錶箱之拆除係經過原告之同意，則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終止後被告應將未經其同意拆除之電錶箱予以回復原狀，應屬有據。而被告辯稱其已於112年10月17日將拆除之電錶箱裝設完成並已正常送電，業據提出臺灣電力公司網路櫃臺申請案件進度查詢為憑（見本院卷第235頁、第287頁）。原告雖未否認被告於112年10月17日已將電錶箱裝設送電完成，惟主張因被告未將電錶箱裝設至原本位置，且依據台電線路遷移及其他用電申請須知（三）5.規定：「未經申請並獲同意而擅自移動電度錶位置者，因已違反本公司營業規章有關規定，本公司得予拆表停止供電。」，勢將導致系爭房屋無法再行出租使用云云，固據提出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69頁）。惟查，被告嗣後亦已於112年10月31日將電錶箱裝設回原位置，亦據提出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237頁），且參以原告自承目前系爭房屋有出租，且沒有不能供電之反應等語（見本院卷第311頁）。以上，堪認被告已於112年10月31日將系爭房屋之電錶箱裝設回復至原有位置，且無論被告於112年10月17日未將電錶箱裝設至原有位置時，抑或於112年10月31日始將電錶箱裝設至原有位置時，該電錶箱之送電功能均屬正常，應無影響系爭房屋之使用，故原告上開主張，並無可採。另參諸被告於112年8月21日即以系爭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於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且兩造亦於112年10月20日進行點交系爭房屋，是縱原告主張112年10月20日並未完成點交，然進行點交當天，被告僅需就隔間牆及廁所部分進行回復其功能，而被告亦已完成隔間牆及廁所功能之回復，已如前述，又當時雖有電錶箱尚未裝設回復至原有位置，然電錶箱未裝設回復至原有位置，並無礙系爭房屋正常送電之功能，亦如前述，是112年10月20日被告既已向原告為拋棄系爭房屋占有之意思表示，且系爭房屋自始亦無因電錶箱導致送電功能異常之情形，則可認被告應已於112年10月20日遷讓交還系爭房屋。
　　⑷依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乙方應於租約期滿、或終止時，將租賃房屋遷讓交還給甲方，不得藉詞任何理由，繼續使用本租賃房屋，亦不得要求任何搬遷費或其他名目之費用，乙方未即時遷出返還房屋時，甲方得向乙方請求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至遷讓完竣日止按照房租壹倍計算之違約金。」（見本院卷第26頁）。原告固主張被告迄至112年11間仍至系爭房屋拆裝電錶箱，足見被告仍持續使用系爭房屋，故應賠償自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以2個月租金計算之違約金云云。查系爭租約已於112年9月20日合法終止，且被告應已於112年10月20日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均如前述，則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止，原告依據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依照房屋租金1倍計算之違約金9萬9,720元（含稅：9萬5,000元×1.05＝9萬9,750元），應屬有據，逾此部分，不得請求。
　　⑸至被告辯稱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應予酌減云云。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固定有明文。惟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查兩造均為公司，締約能力相當，雙方於訂約時，已能考量己方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他方違約時己方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於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違約金之多寡，作為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預定金額，則被告既已違約，已如前述，自應遵照系爭租約第11條之約定給付違約金。除此之外，被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違約金有何過高情形，故本院不予以酌減。
　 3、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延遲搬遷以2個月租金計算之金額部分：
　　⑴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後，迄至112年11月20日仍有持續占用系爭房屋，故依據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之2個月租金。惟因系爭租約終止後被告已無再行給付原告租金之義務，是原告依據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2個月租金，固屬無據。惟按於簡易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所定事項，原告於起訴時得僅表明請求之原因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28條第1項定有明文。至民事訴訟所謂不干涉主義（廣義的辯論主義）係指當事人所未聲明之利益，不得歸之於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亦不得斟酌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88條之規定自明。至於適用法律係法官之職責，不受當事人所主張法律見解之拘束，故辯論主義之範圍僅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及其所憑之證據，而不及於法律之適用。是原告於本件簡易訴訟程序中所主張為被告於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後，迄至112年11月20日仍有持續占用系爭房屋之原因事實，則本院自即得依職權適用法律而與一般通常訴訟程序不同。
　　⑵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有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查系爭租約於112年9月20日終止後，被告已失去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權利，仍消極不遷讓並繼續使用系爭房屋迄至112年10月20日止，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依據民法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以相當於1個月租金9萬9,720元（含稅：9萬5,000元×1.05＝9萬9,750元）計算之不當得利。
 4、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29萬9,250元（計算式：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1個月租金9萬9,750元＋違約金1個月9萬9,750元＋不當得利1個月租金9萬9,750元＝29萬9,250元）。然因被告簽立系爭租約時已有給付原告保證金13萬8,000元，且被告辯稱租賃期間有為原告代繳電費178元，原告亦表示同意自請求金額中抵扣（見本院卷第312頁），故經核算後被告應再行給付原告16萬1,072元【計算式：（29萬9,250元－178元）－保證金13萬8,000元＝16萬1,072元）。又因被告辯稱其已匯款6萬1,322元予原告，亦據提出匯款證明為憑（見本院卷第177頁），原告對此亦未爭執（見本院卷第13頁），堪認真實。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萬9,750元（計算式：16萬1,072元－6萬1,322元＝9萬9,750元），應屬有據，逾此部分，不得請求。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萬9,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7日(見本院卷第10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款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2162號
原      告  慶祥匯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育倫  
訴訟代理人  謝庭恩律師
複 代理 人  簡欣柔律師                      
被      告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蔡秉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萬玖仟柒佰伍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
二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玖萬玖仟柒佰伍拾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0年12月20日簽立經公證之房
    屋租賃契約書，約定由被告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自100年1
    2月21日起至108年7月20日止，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6萬
    6,000元，保證金為13萬元，而兩造復於107年9月14日簽立
    經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繼續
    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自108年7月21日起至114年7
    月20日止，每月租金9萬5,000元，保證金為13萬8,000元。
    又因被告於112年8月21日寄發臺北西松郵局第003185號存證
    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依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向原告
    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故系爭租約應已於112年9月20日終止，
    兩造並約定於112年10月20日點交系爭房屋。然因被告前曾
    將系爭房屋內之隔間牆拆除、廁所拆除及進行室內裝潢，故
    原告曾分別於112年8月29日、112年9月18日及112年10月30
    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欲與被告就系爭房屋回復原狀等事
    項進行協商，惟因最終未達成共識而未於112年10月20日完
    成點交。然被告卻於未經原告同意之情形下，逕自於112年1
    0月20日匯款6萬1,322元予原告，並主張上開金額為租金及
    違約金扣抵保證金後之費用，並於112年10月20日以掛號寄
    送之方式將系爭房屋之鑰匙及遙控器寄送予原告，惟被告又
    於112年11月間，自行進入系爭房屋將未回復原狀之電表電
    箱自行拆除並裝置於原址，並於113年1月11日再寄發台北西
    松郵局第000192號存證信函向原告表示系爭房屋之復原工程
    已完成，顯見被告並未拋棄占有系爭房屋。故因系爭租約係
    被告依第10條約定提前終止，被告自應賠償原告1個月租金
    計9萬9,750元（計算式：月租金9萬5,000元×1.05＝9萬9,750
    元），且因被告自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仍持續
    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被告亦應給付原告2個月租金及違約金
    計39萬9,000元（計算式：9萬9,750元×4＝39萬9,000元）。
    而上開費用經扣除被告於112年10月20日匯款之6萬1,322元
    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43萬7,428元【計算式：（9萬9,750
    元＋39萬9,000元）－6萬1,322元＝43萬7,428元】，爰依系爭
    租約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43萬7,4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已提前2個月以書面通知原告將提前終止系
    爭租約，並請原告於112年9月6日至系爭房屋協商恢復工程
    之細節及於112年10月20日點交系爭房屋，惟原告除拒不出
    面外，亦提出被告應告知恢復工程之項目、材料及廠牌等要
    求而拒絕配合被告簽署室內裝修申請文件，致被告未能於期
    限內完成恢復工程，故被告係因原告未於112年9月6日到場
    及於112年9月18日前提供室內裝修申請文件，僅能於112年1
    0月18日自行完成恢復工程，並檢附當日完工照片予原告，
    及再次請原告於112年10月20日出面點交，惟原告於112年10
    月20日仍拒絕點交，故被告遂於112年10月20日寄還系爭房
    屋之3支遙控器及3副鑰匙，惟其中1支遙控器及1副鑰匙寄送
    至原告桃園住所卻遭退回。又因兩造並未就系爭房屋「回復
    原狀」為任何約定，故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被告於交還
    系爭房屋時僅須恢復隔間牆與廁所之原使用工程，故被告無
    須依原告指定之材料、圖說等方式施工，而因被告前已支付
    保證金13萬8,000元，故經扣除被告應繳納之電費滯納金178
    元（包含95年8月7日及95年10月9日）、於112年9月21日起
    至112年10月20日應給付之租金9萬9,750元（計算式：月租
    金9萬5,000元×1.05＝9萬9,750元）及1個月違約金9萬9,750
    元後，被告僅需再支付6萬1,322元（包含營業稅5％），且被
    告業於112年10月20日以匯款方式支付予原告。另因原告已
    提前2個月通知原告終止系爭租約，係原告拒絕配合簽署室
    內裝修申請文件，致被告未能如期完成恢復工程，故原告起
    訴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顯無理由。再者，被告於100年間
    承租系爭房屋後並未移動原告之電錶及電箱，僅係向台電取
    消並申請拆除電錶，而申請之原因係為合併使用臺北市○○區
    ○○○路00號1樓統一超商便利商店之電錶，且被告已於112年1
    0月16日繳清電錶暨線路設置費，並於112年10月17日將電錶
    暨線路裝設完成，已可正常供電，並未影響原告出租或使用
    系爭房屋，且縱使被告並未變更戶名，然僅會造成電費由未
    變更之用戶繳納，並未影響系爭房屋之使用。此外，倘鈞院
    認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然因被告已因顧念雙方長久情
    誼而額外將系爭房屋之鐵捲門、廁所及天花板等設施裝修至
    一般客觀可使用之功能及狀態，原告已可立即再行利用或出
    租予他人，且原告亦早已於112年11月張貼出租公告，而被
    告亦額外給付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之租金9萬9,
    750元予原告，顯見被告並未侵害原告之權益，請鈞院予以
    酌減，並請求將應繳付之租金及違約金與被告前已繳付之保
    證金13萬8,000元相互抵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07年9月14日簽立系爭租約，約定租賃
      期間自108年7月21日起至114年7月21日，租金每月9萬5,0
      00元，保證金13萬8,000元，業據提出系爭租約為證（見
      本院卷第23至27頁），核屬相符，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
      信為真實。又原告主張因被告前依據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
      於112年8月21日向被告寄發系爭存證信函為函到後1個月
      即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並請原告於11
      2年10月20日進行點交系爭房屋，且因被告於112年11月間
      仍進入系爭房屋進行電錶箱之回復原狀，足認被告至112
      年11月20日仍有使用系爭房屋，故被告除應依系爭租約第
      10條賠償原告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1個月租金外，尚應依
      系爭租約第11條給付自112年9月20日系爭租約終止後至11
      2年11月20日日止，持續使用系爭房屋之租金及按房屋租
      金1倍計算之違約金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
      詞置辯。茲就原告請求分述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1個月租金部分：
　　　依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本契約期限屆滿前：☐不得終
      止租約。■得終止租約，但應於壹個月前通知甲方（即原
      告），並須賠償甲方當期壹個月租金。」（見本院卷第26
      頁）。查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為108年7月21日起至114年7
      月21日止，已如前述，而原告主張被告前已依據系爭租約
      第10條之約定，於112年8月21日向其寄發系爭存證信函表
      示，於函到後1個月即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並表
      示將於112年10月20日與原告進行點交系爭房屋，業據提
      出系爭存證信函為證（見本院卷第29至31頁），核屬相符
      ，且被告對此並未爭執，堪信為真實，是被告終止系爭租
      約之程序應已合於系爭租約第10條之約定，可認系爭租約
      已於112年9月20日合法終止。至被告辯稱兩造係於112年1
      0月20日始點交系爭房屋，故系爭租約應係於112年10月20
      日始為終止云云。然因系爭租約第11條已明文約定：「…
      乙方（即被告）應於租約期滿、或終止時，將租賃房屋遷
      讓交還給甲方，不得藉詞任何理由，繼續使用本租賃房屋
      ，…」（見本院卷第26頁），是縱兩造係於112年10月20日
      進行點交系爭房屋，此乃被告履行上開系爭租約約定系爭
      房屋遷讓返還之義務，核與系爭租約之終止與否無涉，故
      被告上開所辯，並無可採。從而，原告依據系爭租約第10
      條約定請求被告賠償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當期1個月租金
      即9萬9,750元（含稅：9萬5,000元×1.05＝9萬9,750元），
      應屬有據。
　 2、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延遲搬遷以2個月租金計算之違約金部
      分：
　　⑴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乙方如擬在租賃房屋上為裝設及
      加工者，應事先徵得甲方之同意，並應由乙方自行負擔費
      用暨自負管理維護之責，且不可損害房屋結構及影響其安
      全。於交還租賃房屋時，乙方應負責以類似材質恢復西寧
      18號與18之1號隔間牆與廁所之原始用功能。」（見本院
      卷第26頁）。準此，被告若欲就系爭房屋為裝設或加工，
      必須經過原告之同意始得為之，又經原告同意裝設或加工
      之部分，被告僅需就系爭房屋之隔間牆及廁所之部分以類
      似材質回復其原始功能，先予敘明。
　　⑵原告主張112年10月20日點交時，被告尚有隔戶承載牆未回
      復、騎樓天花板與照明及電錶箱等均未回復原狀等語，固
      據提出開寧門市關店恢復工程明細表及照片等件為憑（見
      本院卷第63至69頁）。惟查，被告就原告同意於系爭房屋
      裝設或加工之部分，僅需就隔間牆及廁所部分以類似材質
      回復其原始功能，已如前述，是原告上開所指騎樓天花板
      及照明未回復等部分，即非被告所應回復原始功能之範疇
      。又系爭房屋隔間牆部分，被告辯稱其業已類似材質回復
      其功能，並於112年10月18日以臺北西松郵局第003959號
      存證信函（下稱系爭3539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已完成復
      原工程，業據提出系爭3593號存證信函及照片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第141至175頁），核屬相符；且參以兩造於112
      年10月20日進行點交後，原告復於112年10月30日以臺北
      光華郵局第000599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599號存證信函
      ）發函予被告，針對隔間牆部分亦僅表示被告未依建築第
      77-2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及相關建築物安全法規
      等規定申請施工許可及竣工合格等情，此有系爭599號存
      證信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至56頁），但未表示被告
      未就隔間牆予以回復，堪認被告確實已將系爭房屋之隔間
      牆以類似材質回復其原始功能，至於是否申請施工許可抑
      或竣工許可，則因系爭租約對此並無明文約定，自難以此
      認定被告尚未就隔間牆予以回復其功能。
　　⑶又原告主張被告並未將電錶箱回復原狀部分，查原告主張
      被告係在未經原告之同意下逕行拆除電錶箱，業據提出照
      片為憑（見本院卷第69頁），因被告並未否認有將電錶箱
      拆除，且被告亦未舉證說明其電錶箱之拆除係經過原告之
      同意，則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終止後被告應將未經其同意拆
      除之電錶箱予以回復原狀，應屬有據。而被告辯稱其已於
      112年10月17日將拆除之電錶箱裝設完成並已正常送電，
      業據提出臺灣電力公司網路櫃臺申請案件進度查詢為憑（
      見本院卷第235頁、第287頁）。原告雖未否認被告於112
      年10月17日已將電錶箱裝設送電完成，惟主張因被告未將
      電錶箱裝設至原本位置，且依據台電線路遷移及其他用電
      申請須知（三）5.規定：「未經申請並獲同意而擅自移動
      電度錶位置者，因已違反本公司營業規章有關規定，本公
      司得予拆表停止供電。」，勢將導致系爭房屋無法再行出
      租使用云云，固據提出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69頁）。惟
      查，被告嗣後亦已於112年10月31日將電錶箱裝設回原位
      置，亦據提出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237頁），且參以原
      告自承目前系爭房屋有出租，且沒有不能供電之反應等語
      （見本院卷第311頁）。以上，堪認被告已於112年10月31
      日將系爭房屋之電錶箱裝設回復至原有位置，且無論被告
      於112年10月17日未將電錶箱裝設至原有位置時，抑或於1
      12年10月31日始將電錶箱裝設至原有位置時，該電錶箱之
      送電功能均屬正常，應無影響系爭房屋之使用，故原告上
      開主張，並無可採。另參諸被告於112年8月21日即以系爭
      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於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且兩
      造亦於112年10月20日進行點交系爭房屋，是縱原告主張1
      12年10月20日並未完成點交，然進行點交當天，被告僅需
      就隔間牆及廁所部分進行回復其功能，而被告亦已完成隔
      間牆及廁所功能之回復，已如前述，又當時雖有電錶箱尚
      未裝設回復至原有位置，然電錶箱未裝設回復至原有位置
      ，並無礙系爭房屋正常送電之功能，亦如前述，是112年1
      0月20日被告既已向原告為拋棄系爭房屋占有之意思表示
      ，且系爭房屋自始亦無因電錶箱導致送電功能異常之情形
      ，則可認被告應已於112年10月20日遷讓交還系爭房屋。
　　⑷依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乙方應於租約期滿、或終止時
      ，將租賃房屋遷讓交還給甲方，不得藉詞任何理由，繼續
      使用本租賃房屋，亦不得要求任何搬遷費或其他名目之費
      用，乙方未即時遷出返還房屋時，甲方得向乙方請求自終
      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至遷讓完竣日止按照房租壹倍
      計算之違約金。」（見本院卷第26頁）。原告固主張被告
      迄至112年11間仍至系爭房屋拆裝電錶箱，足見被告仍持
      續使用系爭房屋，故應賠償自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1
      月20日止以2個月租金計算之違約金云云。查系爭租約已
      於112年9月20日合法終止，且被告應已於112年10月20日
      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均如前述，則112年9月21日起至11
      2年10月20日止，原告依據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請求被告
      給付依照房屋租金1倍計算之違約金9萬9,720元（含稅：9
      萬5,000元×1.05＝9萬9,750元），應屬有據，逾此部分，
      不得請求。
　　⑸至被告辯稱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應予酌減云云。按約定之違
      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固
      定有明文。惟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
      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
      、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
      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
      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
      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
      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
      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
      本旨。查兩造均為公司，締約能力相當，雙方於訂約時，
      已能考量己方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他方違約時己方所
      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於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違
      約金之多寡，作為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預定金額，則被
      告既已違約，已如前述，自應遵照系爭租約第11條之約定
      給付違約金。除此之外，被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違約
      金有何過高情形，故本院不予以酌減。
　 3、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延遲搬遷以2個月租金計算之金額部分
      ：
　　⑴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後，迄至112年
      11月20日仍有持續占用系爭房屋，故依據系爭租約第11條
      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之2
      個月租金。惟因系爭租約終止後被告已無再行給付原告租
      金之義務，是原告依據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2個月租金
      ，固屬無據。惟按於簡易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244條
      第1項第2款所定事項，原告於起訴時得僅表明請求之原因
      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28條第1項定有明文。至民事訴訟所
      謂不干涉主義（廣義的辯論主義）係指當事人所未聲明之
      利益，不得歸之於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亦不
      得斟酌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88條之規定自明。至於適
      用法律係法官之職責，不受當事人所主張法律見解之拘束
      ，故辯論主義之範圍僅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及其所憑之證據
      ，而不及於法律之適用。是原告於本件簡易訴訟程序中所
      主張為被告於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後，迄至112年1
      1月20日仍有持續占用系爭房屋之原因事實，則本院自即
      得依職權適用法律而與一般通常訴訟程序不同。
　　⑵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179條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可能獲得
      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有他
      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
      金之利益。查系爭租約於112年9月20日終止後，被告已失
      去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權利，仍消極不遷讓並繼續使用系
      爭房屋迄至112年10月20日止，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
      利益，依據民法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
      付自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遷讓返還系爭房屋
      之日止，以相當於1個月租金9萬9,720元（含稅：9萬5,00
      0元×1.05＝9萬9,750元）計算之不當得利。
 4、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29萬9,250元（計算
    式：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1個月租金9萬9,750元＋違約金1個
    月9萬9,750元＋不當得利1個月租金9萬9,750元＝29萬9,250元
    ）。然因被告簽立系爭租約時已有給付原告保證金13萬8,00
    0元，且被告辯稱租賃期間有為原告代繳電費178元，原告亦
    表示同意自請求金額中抵扣（見本院卷第312頁），故經核
    算後被告應再行給付原告16萬1,072元【計算式：（29萬9,2
    50元－178元）－保證金13萬8,000元＝16萬1,072元）。又因被
    告辯稱其已匯款6萬1,322元予原告，亦據提出匯款證明為憑
    （見本院卷第177頁），原告對此亦未爭執（見本院卷第13
    頁），堪認真實。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萬9,750元（計
    算式：16萬1,072元－6萬1,322元＝9萬9,750元），應屬有據
    ，逾此部分，不得請求。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萬9,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7日(見本院卷第101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款訴訟
    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
    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
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2162號
原      告  慶祥匯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育倫  
訴訟代理人  謝庭恩律師
複 代理 人  簡欣柔律師                      
被      告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蔡秉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萬玖仟柒佰伍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二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玖萬玖仟柒佰伍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0年12月20日簽立經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約定由被告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自100年12月21日起至108年7月20日止，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6萬6,000元，保證金為13萬元，而兩造復於107年9月14日簽立經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繼續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自108年7月21日起至114年7月20日止，每月租金9萬5,000元，保證金為13萬8,000元。又因被告於112年8月21日寄發臺北西松郵局第003185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依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向原告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故系爭租約應已於112年9月20日終止，兩造並約定於112年10月20日點交系爭房屋。然因被告前曾將系爭房屋內之隔間牆拆除、廁所拆除及進行室內裝潢，故原告曾分別於112年8月29日、112年9月18日及112年10月30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欲與被告就系爭房屋回復原狀等事項進行協商，惟因最終未達成共識而未於112年10月20日完成點交。然被告卻於未經原告同意之情形下，逕自於112年10月20日匯款6萬1,322元予原告，並主張上開金額為租金及違約金扣抵保證金後之費用，並於112年10月20日以掛號寄送之方式將系爭房屋之鑰匙及遙控器寄送予原告，惟被告又於112年11月間，自行進入系爭房屋將未回復原狀之電表電箱自行拆除並裝置於原址，並於113年1月11日再寄發台北西松郵局第000192號存證信函向原告表示系爭房屋之復原工程已完成，顯見被告並未拋棄占有系爭房屋。故因系爭租約係被告依第10條約定提前終止，被告自應賠償原告1個月租金計9萬9,750元（計算式：月租金9萬5,000元×1.05＝9萬9,750元），且因被告自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仍持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被告亦應給付原告2個月租金及違約金計39萬9,000元（計算式：9萬9,750元×4＝39萬9,000元）。而上開費用經扣除被告於112年10月20日匯款之6萬1,322元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43萬7,428元【計算式：（9萬9,750元＋39萬9,000元）－6萬1,322元＝43萬7,428元】，爰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3萬7,4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已提前2個月以書面通知原告將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並請原告於112年9月6日至系爭房屋協商恢復工程之細節及於112年10月20日點交系爭房屋，惟原告除拒不出面外，亦提出被告應告知恢復工程之項目、材料及廠牌等要求而拒絕配合被告簽署室內裝修申請文件，致被告未能於期限內完成恢復工程，故被告係因原告未於112年9月6日到場及於112年9月18日前提供室內裝修申請文件，僅能於112年10月18日自行完成恢復工程，並檢附當日完工照片予原告，及再次請原告於112年10月20日出面點交，惟原告於112年10月20日仍拒絕點交，故被告遂於112年10月20日寄還系爭房屋之3支遙控器及3副鑰匙，惟其中1支遙控器及1副鑰匙寄送至原告桃園住所卻遭退回。又因兩造並未就系爭房屋「回復原狀」為任何約定，故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被告於交還系爭房屋時僅須恢復隔間牆與廁所之原使用工程，故被告無須依原告指定之材料、圖說等方式施工，而因被告前已支付保證金13萬8,000元，故經扣除被告應繳納之電費滯納金178元（包含95年8月7日及95年10月9日）、於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應給付之租金9萬9,750元（計算式：月租金9萬5,000元×1.05＝9萬9,750元）及1個月違約金9萬9,750元後，被告僅需再支付6萬1,322元（包含營業稅5％），且被告業於112年10月20日以匯款方式支付予原告。另因原告已提前2個月通知原告終止系爭租約，係原告拒絕配合簽署室內裝修申請文件，致被告未能如期完成恢復工程，故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顯無理由。再者，被告於100年間承租系爭房屋後並未移動原告之電錶及電箱，僅係向台電取消並申請拆除電錶，而申請之原因係為合併使用臺北市○○區○○○路00號1樓統一超商便利商店之電錶，且被告已於112年10月16日繳清電錶暨線路設置費，並於112年10月17日將電錶暨線路裝設完成，已可正常供電，並未影響原告出租或使用系爭房屋，且縱使被告並未變更戶名，然僅會造成電費由未變更之用戶繳納，並未影響系爭房屋之使用。此外，倘鈞院認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然因被告已因顧念雙方長久情誼而額外將系爭房屋之鐵捲門、廁所及天花板等設施裝修至一般客觀可使用之功能及狀態，原告已可立即再行利用或出租予他人，且原告亦早已於112年11月張貼出租公告，而被告亦額外給付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之租金9萬9,750元予原告，顯見被告並未侵害原告之權益，請鈞院予以酌減，並請求將應繳付之租金及違約金與被告前已繳付之保證金13萬8,000元相互抵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07年9月14日簽立系爭租約，約定租賃期間自108年7月21日起至114年7月21日，租金每月9萬5,000元，保證金13萬8,000元，業據提出系爭租約為證（見本院卷第23至27頁），核屬相符，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又原告主張因被告前依據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於112年8月21日向被告寄發系爭存證信函為函到後1個月即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並請原告於112年10月20日進行點交系爭房屋，且因被告於112年11月間仍進入系爭房屋進行電錶箱之回復原狀，足認被告至112年11月20日仍有使用系爭房屋，故被告除應依系爭租約第10條賠償原告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1個月租金外，尚應依系爭租約第11條給付自112年9月20日系爭租約終止後至112年11月20日日止，持續使用系爭房屋之租金及按房屋租金1倍計算之違約金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原告請求分述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1個月租金部分：
　　　依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本契約期限屆滿前：☐不得終止租約。■得終止租約，但應於壹個月前通知甲方（即原告），並須賠償甲方當期壹個月租金。」（見本院卷第26頁）。查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為108年7月21日起至114年7月21日止，已如前述，而原告主張被告前已依據系爭租約第10條之約定，於112年8月21日向其寄發系爭存證信函表示，於函到後1個月即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並表示將於112年10月20日與原告進行點交系爭房屋，業據提出系爭存證信函為證（見本院卷第29至31頁），核屬相符，且被告對此並未爭執，堪信為真實，是被告終止系爭租約之程序應已合於系爭租約第10條之約定，可認系爭租約已於112年9月20日合法終止。至被告辯稱兩造係於112年10月20日始點交系爭房屋，故系爭租約應係於112年10月20日始為終止云云。然因系爭租約第11條已明文約定：「…乙方（即被告）應於租約期滿、或終止時，將租賃房屋遷讓交還給甲方，不得藉詞任何理由，繼續使用本租賃房屋，…」（見本院卷第26頁），是縱兩造係於112年10月20日進行點交系爭房屋，此乃被告履行上開系爭租約約定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之義務，核與系爭租約之終止與否無涉，故被告上開所辯，並無可採。從而，原告依據系爭租約第10條約定請求被告賠償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當期1個月租金即9萬9,750元（含稅：9萬5,000元×1.05＝9萬9,750元），應屬有據。
　 2、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延遲搬遷以2個月租金計算之違約金部分：
　　⑴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乙方如擬在租賃房屋上為裝設及加工者，應事先徵得甲方之同意，並應由乙方自行負擔費用暨自負管理維護之責，且不可損害房屋結構及影響其安全。於交還租賃房屋時，乙方應負責以類似材質恢復西寧18號與18之1號隔間牆與廁所之原始用功能。」（見本院卷第26頁）。準此，被告若欲就系爭房屋為裝設或加工，必須經過原告之同意始得為之，又經原告同意裝設或加工之部分，被告僅需就系爭房屋之隔間牆及廁所之部分以類似材質回復其原始功能，先予敘明。
　　⑵原告主張112年10月20日點交時，被告尚有隔戶承載牆未回復、騎樓天花板與照明及電錶箱等均未回復原狀等語，固據提出開寧門市關店恢復工程明細表及照片等件為憑（見本院卷第63至69頁）。惟查，被告就原告同意於系爭房屋裝設或加工之部分，僅需就隔間牆及廁所部分以類似材質回復其原始功能，已如前述，是原告上開所指騎樓天花板及照明未回復等部分，即非被告所應回復原始功能之範疇。又系爭房屋隔間牆部分，被告辯稱其業已類似材質回復其功能，並於112年10月18日以臺北西松郵局第003959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3539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已完成復原工程，業據提出系爭3593號存證信函及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41至175頁），核屬相符；且參以兩造於112年10月20日進行點交後，原告復於112年10月30日以臺北光華郵局第000599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599號存證信函）發函予被告，針對隔間牆部分亦僅表示被告未依建築第77-2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及相關建築物安全法規等規定申請施工許可及竣工合格等情，此有系爭599號存證信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至56頁），但未表示被告未就隔間牆予以回復，堪認被告確實已將系爭房屋之隔間牆以類似材質回復其原始功能，至於是否申請施工許可抑或竣工許可，則因系爭租約對此並無明文約定，自難以此認定被告尚未就隔間牆予以回復其功能。
　　⑶又原告主張被告並未將電錶箱回復原狀部分，查原告主張被告係在未經原告之同意下逕行拆除電錶箱，業據提出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69頁），因被告並未否認有將電錶箱拆除，且被告亦未舉證說明其電錶箱之拆除係經過原告之同意，則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終止後被告應將未經其同意拆除之電錶箱予以回復原狀，應屬有據。而被告辯稱其已於112年10月17日將拆除之電錶箱裝設完成並已正常送電，業據提出臺灣電力公司網路櫃臺申請案件進度查詢為憑（見本院卷第235頁、第287頁）。原告雖未否認被告於112年10月17日已將電錶箱裝設送電完成，惟主張因被告未將電錶箱裝設至原本位置，且依據台電線路遷移及其他用電申請須知（三）5.規定：「未經申請並獲同意而擅自移動電度錶位置者，因已違反本公司營業規章有關規定，本公司得予拆表停止供電。」，勢將導致系爭房屋無法再行出租使用云云，固據提出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69頁）。惟查，被告嗣後亦已於112年10月31日將電錶箱裝設回原位置，亦據提出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237頁），且參以原告自承目前系爭房屋有出租，且沒有不能供電之反應等語（見本院卷第311頁）。以上，堪認被告已於112年10月31日將系爭房屋之電錶箱裝設回復至原有位置，且無論被告於112年10月17日未將電錶箱裝設至原有位置時，抑或於112年10月31日始將電錶箱裝設至原有位置時，該電錶箱之送電功能均屬正常，應無影響系爭房屋之使用，故原告上開主張，並無可採。另參諸被告於112年8月21日即以系爭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於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且兩造亦於112年10月20日進行點交系爭房屋，是縱原告主張112年10月20日並未完成點交，然進行點交當天，被告僅需就隔間牆及廁所部分進行回復其功能，而被告亦已完成隔間牆及廁所功能之回復，已如前述，又當時雖有電錶箱尚未裝設回復至原有位置，然電錶箱未裝設回復至原有位置，並無礙系爭房屋正常送電之功能，亦如前述，是112年10月20日被告既已向原告為拋棄系爭房屋占有之意思表示，且系爭房屋自始亦無因電錶箱導致送電功能異常之情形，則可認被告應已於112年10月20日遷讓交還系爭房屋。
　　⑷依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乙方應於租約期滿、或終止時，將租賃房屋遷讓交還給甲方，不得藉詞任何理由，繼續使用本租賃房屋，亦不得要求任何搬遷費或其他名目之費用，乙方未即時遷出返還房屋時，甲方得向乙方請求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至遷讓完竣日止按照房租壹倍計算之違約金。」（見本院卷第26頁）。原告固主張被告迄至112年11間仍至系爭房屋拆裝電錶箱，足見被告仍持續使用系爭房屋，故應賠償自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以2個月租金計算之違約金云云。查系爭租約已於112年9月20日合法終止，且被告應已於112年10月20日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均如前述，則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止，原告依據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依照房屋租金1倍計算之違約金9萬9,720元（含稅：9萬5,000元×1.05＝9萬9,750元），應屬有據，逾此部分，不得請求。
　　⑸至被告辯稱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應予酌減云云。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固定有明文。惟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查兩造均為公司，締約能力相當，雙方於訂約時，已能考量己方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他方違約時己方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於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違約金之多寡，作為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預定金額，則被告既已違約，已如前述，自應遵照系爭租約第11條之約定給付違約金。除此之外，被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違約金有何過高情形，故本院不予以酌減。
　 3、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延遲搬遷以2個月租金計算之金額部分：
　　⑴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後，迄至112年11月20日仍有持續占用系爭房屋，故依據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之2個月租金。惟因系爭租約終止後被告已無再行給付原告租金之義務，是原告依據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2個月租金，固屬無據。惟按於簡易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所定事項，原告於起訴時得僅表明請求之原因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28條第1項定有明文。至民事訴訟所謂不干涉主義（廣義的辯論主義）係指當事人所未聲明之利益，不得歸之於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亦不得斟酌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88條之規定自明。至於適用法律係法官之職責，不受當事人所主張法律見解之拘束，故辯論主義之範圍僅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及其所憑之證據，而不及於法律之適用。是原告於本件簡易訴訟程序中所主張為被告於112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後，迄至112年11月20日仍有持續占用系爭房屋之原因事實，則本院自即得依職權適用法律而與一般通常訴訟程序不同。
　　⑵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有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查系爭租約於112年9月20日終止後，被告已失去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權利，仍消極不遷讓並繼續使用系爭房屋迄至112年10月20日止，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依據民法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9月21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以相當於1個月租金9萬9,720元（含稅：9萬5,000元×1.05＝9萬9,750元）計算之不當得利。
 4、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29萬9,250元（計算式：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1個月租金9萬9,750元＋違約金1個月9萬9,750元＋不當得利1個月租金9萬9,750元＝29萬9,250元）。然因被告簽立系爭租約時已有給付原告保證金13萬8,000元，且被告辯稱租賃期間有為原告代繳電費178元，原告亦表示同意自請求金額中抵扣（見本院卷第312頁），故經核算後被告應再行給付原告16萬1,072元【計算式：（29萬9,250元－178元）－保證金13萬8,000元＝16萬1,072元）。又因被告辯稱其已匯款6萬1,322元予原告，亦據提出匯款證明為憑（見本院卷第177頁），原告對此亦未爭執（見本院卷第13頁），堪認真實。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萬9,750元（計算式：16萬1,072元－6萬1,322元＝9萬9,750元），應屬有據，逾此部分，不得請求。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萬9,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7日(見本院卷第10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款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